
一、個案描述

某年立法委員競選期間，某縣政府某機關禮堂，於某日晚

上出借給特定團體，該團體係以舉辦慈善晚會名義租借場地，

現場除有歌舞表演外，並有餐飲供應。不料當晚該禮堂聚集多

位A黨高層幹部及黨工，該黨籍立法委員黃姓候選人亦現身現場

致詞，發言內容形同政見發表及造勢，還有司儀在講台帶領台

下群眾內高喊凍選等口號，恰巧被正在樓下查賄選的檢察官聽

聞，隨即前往查看，逮個正著。該機關雖宣稱不接受候選人拜

票，惟A黨籍黃姓候選人，卻出現在機關禮堂，且有人大聲高喊

凍選，查賄檢察官雖無當場發現買票情節，但檢方接獲情資，

懷疑涉及賄選。該機關首長和黃姓候選人，大喊冤枉，黃姓候

選人表示當晚沒掛彩帶發名片，怎麼會是賄選，惟檢察官仍著

手調查。 

二、問題討論

（一） 行政機關可否出借公務場所，供特定候選人舉辦造勢活

動或政見發表？

參考法規：

1、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12條：「公務人員於職務上掌管之行

政資源，受理或不受理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依

法申請之事項，其裁量應秉持公正、公平之立場處理，不得

有差別待遇。」

2、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9條第2項：「……所稱行政資源，指

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公款、場所、房舍及人力等資

源。」

3、 依上開規定，行政機關於不違反行政中立之前提下，尚得出

借（租）其所掌管之公務場所；惟借（租）用者所從事之活

動，於合法範圍內之事務屬性，則非出（租）借場所之行政

機關所能掌握之事。

（二） 某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參與於該機關禮堂所舉辦之活

動，是否有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規定？

參考法規：

1、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7條第1項：「公務人員不得於上班或

勤務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但依其業務性

質，執行職務之必要行為，不在此限。」第2項：「前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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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訓會辦理行政中立宣導之成果】【保訓會辦理行政中立訓練之成果】【案例：公務場所選舉造勢之合宜性】

項目 做法

廣播電臺劇化插播

1.   98年10月至11月，製作2則劇化插播，於警廣

電臺「全國治安交通網」晚上8點至9點，及

教育電臺擇時段播放。

2.   99年6月至7月，新製2則劇化插播，於警廣電

臺「全國治安交通網」晚上7點至8點，及教

育電臺擇時段播放。

3.   99年8月至9月，新製2則劇化插播，於中廣電

臺（新聞網）、飛碟電臺，復興電臺、漢聲

電臺及教育電臺擇時段播放。

4.   99年10月至11月，於臺灣電臺、正聲電臺，

復興電臺、漢聲電臺及教育電臺擇時段播

放。

捷運燈箱廣告宣導

1.   98年11月，於臺北縣市及高雄縣市之大眾捷

運系統，放置燈箱宣導廣告。

2.   99年10月至11月，於臺北縣市及高雄縣市之

大眾捷運系統，放置燈箱宣導廣告。

捷運月臺電視宣導

預定於99年11月，於臺北縣市及高雄縣市之大

眾捷運系統月臺電視，播放行政中立宣導動

畫。

公車車體廣告宣導
99年10月至11月，於臺北、臺中、臺南及高雄

地區擇定7條公車路線，放置公車車體廣告。

宣導海報
99年11月印製發送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於公

布欄或辦公處所張貼。

宣導摺頁
98年12月、99年4月及同年11月印製發送全國各

機關公務人員參閱。

項目 參訓人數 備註

階段性訓練 445,829人

1.  辦理期間：91年6月至94年6月。

2.   依91.6.13訂定發布之行政中立訓

練辦法第7條規定，自本辦法發布

施行之日起3年內，各機關（構）

學校應安排所屬人員至少參加本

訓練1次。

3.   適用對象參訓人數（328,234人），

占法定訓練人數之98.83﹪。

4. 準用對象計117,605人參訓。

實務案例研習班 7,663人 95年起開辦，計開辦140班。

高階主管研討班 920人

97年起至99年，參加對象為中央及

地方縣市政府一級主管以上人員及

所屬機關首長，截至99年9月止，計

辦理33班。

選務人員行政中

立研習班
167人

98年9月、10月辦理，分北、中、南

3區，以各縣（市）選務工作人員

為對象。

98年行政中立法

宣導種子師資培

訓專班

42人

98年11月辦理，以各縣（市）政府

薦送具法學素養或人事行政職務相

關經驗之簡任級人員為對象。

98年行政中立法

宣導班
465人

98年辦理，以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

關暨所屬機關（構）所屬公務人員

為對象。

99年行政中立法

宣導種子師資培

訓專班

99年5月起開辦，以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簡任

人員或擔任薦任第九職等主管職務，且具法學素

養或人事行政職務相關經驗者為對象，預定開辦

3班，調訓100人。

99年行政中立法

宣導班

99年5月起開辦，以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暨所

屬機關（構）所屬公務人員為對象，預定開辦50

班，調訓2,500人。

稱上班或勤務時間，指下列時間：一、法定上班時間。二、

因業務狀況彈性調整上班時間。三、值班或加班時間。四、

因公奉派訓練、出差或參加與其職務有關活動之時間。」

2、 上述某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參與於該機

關禮堂所舉辦之選舉造勢活動，自有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之虞。

3、 公務人員違反行政中立法之規定者，依該法第16條規定，應

按情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他相關

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其涉及其他法律責任者，依有關法律

處理之。

（三） 如長官指示屬官應參與該選舉造勢活動，公務人員是否

須遵辦？可否拒絕？

參考法規：

1、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14條第1項：「長官不得要求公務人

員從事本法禁止之行為。」第2項：「長官違反前項規定

者，公務人員得檢具相關事證向該長官之上級長官提出報

告，並由上級長官依法處理；未依法處理者，以失職論，公

務人員並得向監察院檢舉。」

2、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14條立法說明欄中亦敘明，公務人員

如無上級長官或上級監督機關者，自宜循陳情或申訴等途徑

尋求救濟，倘若因此受到不公平對待或不利處分者，則可循

該法第15條規定請求救濟。

3、 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令，

屬官有服從之義務。但屬官對於長官所發命令，如有意見，

得隨時陳述。」

4、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第1項：「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

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令違法，應負報告

之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下達時，

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

其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第2

項：「前項情形，該管長官非以書面下達命令者，公務人

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為之，該管長官拒絕時，視為撤回其命

令。」

5、 是以，關於公務人員對於上級長官違反行政中立規範之指示

是否必須遵辦、可否拒絕部分，則應依上開服務法及保障法

規定辦理。 



（上表各項規定，詳參中立法第5條至第13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6條）

一、 長官不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公務人員行政中

立法所禁止之行為。（中立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二、 長官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者，公務

人員得檢具相關事證向該長官之上級長官提

出報告，並由上級長官依法處理；未依法處

理者，以失職論，公務人員並得向監察院檢

舉。（中立法第十四條第二項）

三、 公務人員依法享有之權益，不得因拒絕從事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禁止之行為，而遭受不

公平對待或不利處分。（中立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四、 公務人員因行政中立有關事項，遭受不公平

對待或不利處分時，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及

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請求救濟。（中立法第

十五條第二項）

五、 公務人員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應按情

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

或其他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其涉及其

他法律責任者，依有關法律處理之。（中立法第

十六條）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諮詢：銓敘部

 網址：www.mocs.gov.tw
電話：02-82366467   傳真：02-82366497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業務諮詢：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網址：www.csptc.gov.tw
電話：02-82367115   傳真：02-8236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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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可以 不可以

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ˇ
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 ˇ
介入黨政派系紛爭。 ˇ
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ˇ
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從事要求

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參

加或不參加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有關之選舉

活動。

ˇ

利用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

團體之活動。 ˇ
因業務性質執行職務所必要（例如警察、調

查人員執行蒐證業務），利用上班或勤務時

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
ˇ

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為政黨、

其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要求、期約或收受

金錢、物品或其他利益之捐助。
ˇ

阻止或妨礙他人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

或擬參選人依法募款之活動。 ˇ
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包括各項網路

資訊手機傳遞方式在內）、張貼文書、圖

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
ˇ

事項 可以 不可以

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

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徽

章或服飾。
ˇ

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ˇ
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 ˇ
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 ˇ

公務人員之配偶或一親等直系血親為公職候

選人時，以眷屬身分站台未助講。 ˇ

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要求他人

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ˇ

登記為公職候選人者，自候選人名單公告之

日起至投票日止，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 ˇ

對於職務上掌管之行政資源，秉持公正、公

平之立場，裁量受理或不受理政黨、其他政

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依法申請之事項。
ˇ

各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於選舉委員會發布選

舉公告日起至投票日止之選舉期間，應禁止

政黨、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

並應於辦公、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所

張貼禁止競選活動之告示。

ˇ

【公務人員參與政治、選舉活動之適度限制】 【公務人員參與政治、選舉活動之適度限制】 【公務人員權益保障、救濟與懲罰】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明定：

一、 適用對象：「法定機關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

人員及公立學校依法任用之職員」。（中立法第二條）

二、 準用對象：部分人員（如各機關及公立學校依法聘

用、僱用人員、經正式任用為公務人員前，實施學

習或訓練人員、或行政法人有給專任人員等）雖其

身分與公務人員有別，但亦有不當動用行政資源之

可能，故予列入準用對象。（中立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

一、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立法目的：

依法行政、執行公正、政治中立，並適度規範公

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中立法第一條）

二、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明定行政中立之原則：

（一） 公務人員應嚴守行政中立，依據法令執行職

務，忠實推行政府政策，服務人民。（中立法

第三條）

（二） 公務人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不可對任何

團體或個人予以差別待遇。（中立法第四條）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範對象為何？】

依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辦法第五條規定，行政中立

訓練之實施方式分為專班訓練、隨班訓練、專題講演及

座談、數位學習。

一、 專班訓練：

辦理行政中立訓練課程專班。例如本會開設公務人

員行政中立實務案例研習班、高階主管研討班、選

務人員行政中立實務案例研習班、行政中立法宣導

種子師資培訓專班、行政中立法宣導班等。

二、隨班訓練：

於辦理各項訓練（講習）時，列入行政中立課程。

例如於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課程內實

施。

三、專題講演及座談：

各機關利用集會等活動，舉辦本訓練相關講演及座

談。

四、數位學習：

於本會指定之網站或媒體學習本訓練相關課程，目

前主要為網路學習及視聽學習2部分：

（一）網路學習：

1、 由各機關（構）學校公務人員自行於國家文官學院

之「文官e學苑」網站內「行政中立專區」線上學

習。

2、 至其他政府機關（構）數位學習網站學習行政中立

相關課程，並經各該網站測驗合格者，比照採計。

（二）視聽學習：

由各機關（構）學校依其需求，向國家文官學院提出申

請，該學院爰據以寄發課程光碟等數位教材及評量試題

供各機關（構）學校收視及測驗。

各機關辦理專題講演及座談所邀講座，請參閱本會網頁

所列講座薦介名單。（網址：www.csptc.gov.tw）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的方式有哪些？】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的原則為何？】

近年來，由於國內政治生態的變遷與政黨輪

替，使得政黨政治的發展漸趨成熟，而公務人員

行政中立的問題，也愈發受到國人的重視。基於

政黨政治及民主常規，公務機關建立行政中立的

文化，乃是國家進一步成長發展之重要關鍵，維

持行政之穩定與永續運作，有賴公務人員行政中

立之落實。

本會職司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為確保公

務人員嚴守行政中立，貫徹依法行政、執法公

正、不介入黨派紛爭，特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訓練辦法」，持續辦理各項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

練，期使公務人員瞭解行政中立的觀念及重要

性，增進公務人員處理及因應行政中立事件之能

力，以落實公務人員為全民服務之旨。

鑑於「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於98年6月10

日公布施行，為促使公務人員提升對該法之認

知，並確實在公務體系中落實，將行政中立觀念

進一步內化成為公務人員的核心價值，刻不容

緩。本會已賡續規劃推動多項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訓練或宣導活動，多元化宣導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內涵，爭取國人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的認同，期

待全國公務人員對於行政中立能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與遵行。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99年10月


